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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关于修改〈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
职责规定〉的决定》的立法说明

为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，发挥监管精神的引领导向作

用，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机制，证监会对《中国证监会派出

机构监管职责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进行了修改，形成

了《关于修改〈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〉的决定》。

现将有关修改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改背景

证监会认真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“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、敢于监管、

精于监管、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，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

就是失职、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

管氛围”的重要论述，加强全系统监管精神的培育塑造。证

监会此次通过修改《规定》，进一步弘扬监管精神，确立对

派出机构进行监管问责的工作机制，树立失责必问、问责必

严的导向，为推动证监会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奠

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。

二、修改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突出监管精神的引领和导向作用

为进一步突出监管精神对派出机构监管工作的引领和

导向作用，将《规定》总则中第三条修改为“派出机构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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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，按照恪尽职守、敢于监管、精

于监管、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，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，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防范和

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，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。”

（二）增加对派出机构进行问责的规定

本次修改，在规章层面确立了对派出机构进行监管问责

的工作机制。在《规定》第七章附则中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五

十条，明确派出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

职责的，应当予以问责，并明确了中国证监会相关职能部门

的监管责任。同时，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一条，该条第

二款明确对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的问责参照执

行上述规定。具体如下：

1．关于问责情形。修改后的《规定》明确对以下四种

情形应当予以问责：一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同党中央保

持一致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

部署不力，落实中国证监会党委工作部署及重点任务安排不

力；二是该发现的重大风险问题没有发现，发现重大风险问

题不报告不处置，风险应对不及时，风险处置措施失当；三

是履行管理、监督职责不力，监管政策制定不审慎、市场准

入把关不严、日常监管不尽职；四是其他按照规定应当问责

的失职失责情形。存在上述情形，且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

影响的，应当予以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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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关于问责对象。修改后的《规定》明确问责对象包

括“派出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”，按照党内问责有关规定，具

体指在党的建设、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有关党组织和党的

领导干部。

3．关于问责机制。修改后的《规定》对问责机制做了

框架性规定，明确派出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有应当问责的失

职失责情形之一的，中国证监会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提出开展

问责的建议，开展问责调查，并提出处理建议。中国证监会

根据调查情况，按照管理权限作出问责决定。

4．关于与其他追责方式的衔接。修改后的《规定》明

确，问责对象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，依法移送监察

机关处理。

（三）完善派出机构有关监管职责表述

根据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，结合监管实践情况，修改后

的《规定》进一步完善了派出机构有关监管职责的表述，主

要包括：

一是第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（四）项，明确派出机构的

监管职责包括“依法依规整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”。

二是进一步明确派出机构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

作中的职责，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“派出机构负责配

合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辖区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

工作，推动建立健全相关交易场所长效管理机制，做好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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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、指导、监督工作，向中国证监会报送辖区涉及清理整

顿工作的政策措施、重大风险等，推动辖区清理整顿各类交

易场所工作有序进行。”

三是进一步明确派出机构在私募基金管理人风险处置

工作中的职责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：“派出机构以风

险、问题为导向加强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监测，负责与

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建立私募基金管理人风险处置的协

作机制，与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组织落实私募基金风

险处置各项具体工作。”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2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，证监会就《规定》修改

决定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 7 条

意见。社会各界总体赞同本次对《规定》的修订，其中 1 条

意见对《规定》增加问责条款表示高度认可，其他公众意见

为针对其他领域事项所提意见，不涉及《规定》本身。


